
96.1.1後參加
個別協商

協商成功

協商不成功

無論協商
成功與否

消債條例前置性協商
(銀行公會研擬中)

因不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毀諾 不必
再次協商

向法院申請
更生清算

因不可歸責於
己之事由毀諾

(無不可歸責於己之事由)
請繼續依據協商繳款

95年度參加
一致性協商

之前從未
參加過協商

協商成功

協商不成功

請問你有和銀行協商了嗎？

※繳完請記得拿清償證明

※您向最大債權銀行提出書面聲請後，依規定銀行要在30天內
開始協商，也要在開始協商後90天內達成協議。


